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益资复决字〔2023〕31号
申  请  人：张某某
住      所：益阳市赫山区**小区**栋**号

被申请人：益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资阳大队

住      所：益阳市资阳区五一东路41号
法定代表人：周勇，大队长

申请人张某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益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资阳大队作出的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3年6月29日依法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即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

申请人称：2023年6月11日晚九时许，申请人驾驶私家车湘H******行驶在沿江路时遇到交警查酒驾，交警对其进行呼气法测试，结果显示是临界值27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车，对此被申请人作出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但申请人认为，当时的执法交警没有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没有告知申请人在呼气法酒精测试以后有要求进行血液检测的权利。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最终的处罚应以酒驾人员抽血化验结果为主要处罚依据，被申请人仅以呼气数值判断申请人为饮酒驾驶而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综上，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即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

被申请人称：2023年6月11日晚，大队交警周某甲、周某乙、史某某以及7名辅警在辖区开展酒驾查处行动。21时01分，申请人驾驶湘H******号小型汽车经过检查点时，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交警周某乙对申请人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测试结果为27mg/100ml，申请人构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依法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执法交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申请人的面貌特征、接受呼气酒精检测以及签收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酒精测试单的全过程。

对于申请人所称的执法交警当时没有告知有权要求血液检测及陈述、申辩权利一事。被申请人辩称，当时是申请人在执法现场不配合呼气式酒精测试，后被带至医院准备对其抽血取证时，申请人提出请求，要求再次给他机会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非被申请人交警不对其进行血液检测。且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出的结果是27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对该一检测结果，申请人在签字前没有提出异议，并在酒精测试单上进行了签字确认。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酒精测试单中均已告知申请人相关法律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其作出的编号为430902310001422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之后作出的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

本府查明：

2023年6月11日晚九时许，申请人驾驶私家车湘 H******行驶在沿江路时遇到交警查酒驾，因申请人现场不予配合呼气式酒精测试，21时41分交警将申请人带至人民医院预进行抽血检测。后申请人在医院主动配合交警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为 27mg\100ml。22时11分，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办公处接受违法处理。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凭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分别提交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4309023100014220号）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在现场开具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凭证时，虽有要求申请人在“被测人无异议签名”处填写“无”字并要求其签署了姓名，但未对被申请人履行陈述、申辩等告知义务，未告知申请人有权对检测结果提异议。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也仅要求申请人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签署了名字，并未向申请人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另查，被申请人未提供案涉行政处罚执法警察的执法证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

1．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4309023100014220号）

3.《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4309023100014220号）

4．申请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凭证

5．申请人驾驶证复印件

6．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资阳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作出道路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采取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本案中，申请人持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仅有申请人签署的名字，在“当事人对本凭证记载内容有/无异议”一栏中为空白，且在执法记录中也未有被申请人履行陈述、申辩等告知义务的现场证据，该行政强制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属程序违法。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车辆驾驶人有权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提异议并申请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的权利。本案中，对申请人所进行的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与判断是否属于饮酒后驾车的界线接近，在此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充分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并听取其申辩。但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测试后，并未告知申请人对测试结果有异议可申请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的权利，属程序违法。

因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酒精检测均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的组成部分，两者均存在程序违法，所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程序也属违法。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即益公（交资阳）行罚决字〔2023〕4309022900421350。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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